
附件3

周口市财政局行政执法岗责体系（行政处罚类）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责任事项 完成责任事项需设置执法责任岗位及需承担的具体工作职责

1

财政部门
各类财政
违法行为
的处罚

财政监督办
公室、产权
交易科、非
税收入管理
办公室、地
方金融科、
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办公
室等相关业

务科室

1.立案责任：财政监督办公室、产权交易科、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地
方金融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等相关业务科室具体承办人在监督
检查、处理投诉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或经有关部门移送的违法案件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一、具体承办人岗：（1）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移送的案件是否予以立案进
行审查，提出意见；（2）调查案件时，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
关的证据，执法人员不少于两人；（3）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4）形成调查报
告；（5）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权；（6）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执法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7）依法
起草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书；（8）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并送达有关当事人；（9）监督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10）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 业务副科长审核岗：（1）对具体承办人呈报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是否予以立案
进行审查审查；需立案调查的事项，签字确认；（2）对具体承办人呈报的行政处罚告
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表述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
规是否正确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适当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3）组织参
与事后执行监督。
三、 科长审核岗：（1）对业务副科长呈报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进行审查，认为需要
立案调查的事项，签字同意；（2）对呈报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
文书表述的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适
当进行审查，签署意见后，送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3）对法制机构提出的合法
性审查意见组织调查人员、业务副处长进行讨论，意见一致的，报主管局领导签发，意
见不一致的，报主管局领导决定；（4）组织参与事后执行监督。
四、局领导签批岗：（1）接收业务科室呈报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书进行审核并并签署意见；（2）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
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3）符合规定的签署同意意见。
五、组织听证岗：法制机构依法组织听证，撰写听证报告，提出意见报送局领导。
六、法制审核岗：对业务提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合法性审查，提
出意见。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
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
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
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和
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
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依予以公告。

7.执行责任：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周口市财政局行政执法岗责体系（行政检查类）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机构 责任事项
完成责任事项需设置执法责任岗位及需承担的具体工作职

责

1

各类
财政
监督
检查

财政监督办公室
、政府采购监督
管理办公室、社
会保障科、票据
中心等业务科室

1.受理责任：根据年度检查计划、财政厅安排部署或者局
领导批示，科学制定检查方案，下发检查通知。

一、具体承办人岗：（1）起草监督检查计划，根据财政部、省
政府、省财政厅和市政府的要求拟定监督检查的时间、对象等；
（2）向被检查单位送达监督检查通知书；（3）实施监督检查
时，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据证据，程序合法；（4）编制工作
底稿、形成检查报告；（5）向被检查单位征求意见；（6）对检
查报告进行复核，提出意见。（7）被检查单位涉嫌违法的，提
出处理、处罚意见；（8）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
处罚；（9）向被检查单位送达检查结论；（10）按照规定对案
卷进行归档。
二、 业务副科长审核岗：（1）对具体承办人呈报的监督检查计
划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2）对
具体承办人呈报的检查报告、复核意见、检查结论表述的事实是
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正确，程序是
否合法、内容是否适当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 科长审核岗：（1）组织科室讨论、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对
监督检查计划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进行审查，提出意
见，签字同意；（2）对呈报的检查报告、复核意见、检查结论
表述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适当进行审查，签署意见，并报
局领导审定；（3）组织参与事后执行监督。
四、局领导签批岗：对业务科室呈报的检查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
意见。

2.检查责任：按照规定的程序对被监督检查对象进行检
查，取得证明材料，编制工作底稿,形成检查报告。

3.决定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事实、证据、检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问题处理建议、加强和改进财政管理的意
见和建议等方面进行复核，并汇总形成总体检查报告提交
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4.送达责任：各业务科室将检查结论和行政处理、处罚告
知书、处罚决定书送达被监督对象。

5.监管责任：各业务科室依法对财政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周口市财政局行政执法岗责体系（行政确认类）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
机构

责任事项 完成责任事项需设置执法责任岗位及需承担的具体工作职责

1

政府
采购
中标
成交
结果
无效
认定

政府
采购
监督
管理
科

1.受理责任：对处理投诉、监督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或经有
关部门移送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受
理。

一、具体承办人岗：（1）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的案件进行审查，拟定行政处理立
案审批表，对是否立案进行提出意见；（2）调查时，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
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执法人员不少于两人；（3）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4）对案件
违法事实、证据、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审查；（5）依法起草行政处理决定书及
其他法律文书；（6）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并送达有关当事人；（7）对认
定结果进行公示；（8）监督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二、 副科长审核岗：（1）对具体承办人呈报的行政处理立案审批表是否予以立案进行审
查，签署意见；（2）对具体承办人呈报的行政处理决定等法律文书表述的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决定是否适当进行审查，并
签署意见；（3）组织参与事后执行监督。
三、 科长审核岗：（1）对副科长呈报的行政处理立案审批表进行审查，认为需要调查的事
项，签字同意；（2）对呈报的行政处理决定等法律文书表述的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
法规是否正确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决定是否适当进行审查，签署意见后，报局主管领导决
定；（3）组织参与事后执行监督。
四、局领导签批岗：对业务科室呈报的行政处理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理等文书进行审核并签
署意见。

2.审查责任：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
规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是否符合
中标、成交无效情形。

3.决定责任：对于符合中标、成交
无效情形的，依法认定中标、成交
无效。

4.监管责任：监督认定中标成交结
果无效后政府采购项目落实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